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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5月 22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本人得悉中國銀行（香港）副總裁龔楊恩慈於2016年3月中銀

向海洋公園借貸30多億後，同年7月獲政府委任為海洋公園董事局成員至今。就此，請當局及
海洋公園回覆以下問題：

1) 當局在2016年7月委任龔楊恩慈為海洋公園董事，是否中銀香港主動要求？是否作為中銀

香港於3月決定借貸30多億的交換條件？

2) 海洋公園副主席劉鳴煒表示，龔楊恩慈並沒有出席2019年10月向中銀香港借10億元循環貸

款的海洋公園董事局會議。請問龔楊恩慈有否出席負責確立今年年初和5月兩份提交立法會的
海洋公園撥款文件內容的董事局會議？

3) 今年年初提交的106億海洋公園發展方案中，並沒有包括清還借貸的部分〔只說「允許海
洋公園公司利用部分一次過資助（上限為15億元），為海洋公園的營運提供備用短期資金，
以防海洋公園出現現金流緊絀的情況之餘，亦避免進一步增加額外利息開支〕，請問當時海
洋公園與中銀香港的還款安排及時間表為何？為何只是事隔幾個月，在本份文件中，當時的
還款安排及時間表突然不再適用？

4) 當局在立法會FC188/19-20(01)號文件中，只披露了中銀香港對海洋公園三筆貸款的部分資
訊，本人要求海洋公園交代三筆貸款的利息息率？以及現時31億還款金額中，有多少為利息
支出？

謝謝關注。

此致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
副本抄送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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